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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函
地址：10006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

100號9樓

承辦人：吳詩敏

電話：(02)2343-1443

傳真：(02)2304-7355

電子信箱：smwu@mail.baphiq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防檢三字第111148805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1111488055-Ａ1 (友善環境植保資材補助聯繫窗口-範本.ods)

主旨：為延續辦理生物農藥與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補助作業，

111年友善環境植保資材推廣計畫自111年1月1日起執行，

請轉知鄉鎮輔導單位受理農民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述資材補助為延續性工作，計畫核定後執行期間可追溯

至111年1月1日，農民應依實際購買情形辦理核銷，憑證開

立日期應為110年12月1日至111年11月30日期間，111年12

月份憑證列入下一(112)年度辦理核銷。

二、本局刻正研提計畫及研擬補助作業規定，並沿用農糧署友

善環境肥料補助作業系統，請轉知農民屆時應依公告之作

業規定配合辦理，倘有執行疑義，則請貴機關或洽本局協

助處理。

三、前述資材補助經費，係由111年度農業發展基金「穩定肥料

及相關資材供需計畫」項下支應辦理，另該基金預算尚未

經立法院審議通過，屆時如經刪減或凍結，本局得調整計

畫金額或撥款進度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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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1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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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利計畫研提作業，請貴機關惠依附件提供聯繫窗口資

料，並於111年1月14日前以電子郵件送本局承辦人(鄒依蓉

小姐，電子信箱：ezonkite@mail.baphiq.gov.tw，電話：

02-23431480)彙整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政府農

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

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花

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澎湖縣政府農

漁局、金門縣政府

副本：鴻立資訊有限公司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、農業試驗所、桃園區農業改良

場、苗栗區農業改良場、臺中區農業改良場、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、高雄區農業改

良場、花蓮區農業改良場、臺東區農業改良場、本局主計室、植物防疫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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